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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事项通知书
鄂税稽税通〔2026〕10号
内蒙古谦合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:(纳税人识别号: 91150602MA7GRU9Q3C)
事由:责令限期缴纳税款
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(主席令〔2001〕第 49 号)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条第一款、第六十八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〔2002〕第 362 号)第七十三条
通知内容:你单位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的应缴纳税款(大写)贰佰陆拾陆万叁仟柒佰叁拾贰元柒角陆分(¥: 2663732.76),并就上述税款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，限你单位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,到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税务局将税款和滞纳金缴纳入库，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。逾期未缴清的，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四十条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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